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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 釋 文

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七日發布之「會

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係證券交易法

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授權訂定之命令，其第二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

財務報告，應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開業會計師二人以上共同查核簽

證；第四條則對聯合會計師事務所組成之條件有所規定，旨在使會計

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制度，臻於健全，符合上開

法律授權訂定之目的，為保護投資大眾、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

法尚無牴觸。惟該準則制定已歷數年，社會環境及證券交易情形，均

在不斷演變，會計師檢覈辦法亦經修正，前開準則關於檢覈免試取得

會計師資格者，組成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條件，與其他會計師不同之

規定，其合理性與必要性是否繼續存在，宜由主管機關檢討修正，或

逕以法律定之，以昭慎重，併予指明。

解釋理由書

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依據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授權，

於中華民國七十二年七月七日發布「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

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其第二條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

告，應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開業會計師二人以上共同查核簽證。」

第四條規定：「一、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應由三人以上之開業會計師組

成；其中應高等考試會計師及格或依會計師檢覈辦法檢覈面試及格

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具有三年以上查帳經驗者，不得少於二人。

二、助理人員總數不得少於九人；其中具有會計師法第十二條第一、

二款資格或高等考試會計審計人員及格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二；會計

研究所或大學會計系組畢業或高等考試會計師、會計審計人員及格

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開業會計師，至少

三人於最近二年度內未受證券交易法所定停止執行簽證之處分，或受



二
二
二

會計師法所定停止執行業務之懲戒處分。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應具

有共同之辦公處所。」旨在調和各會計師之學識經驗，提高簽證品

質，強化其公信力，使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

制度，臻於健全，符合上開法律授權訂定之目的，為保護投資大眾、

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尚無牴觸。惟該準則制定已歷數年，社

會環境及證券交易情形，均在不斷演變，會計師檢覈辦法亦經修正，

前開準則關於檢覈免試取得會計師資格者，組成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

條件，與其他會計師不同之規定，其合理性與必要性是否繼續存在，

宜由主管機關檢討修正，或逕以法律之，以昭慎重，併予指明。

大法官會議 主 席 林洋港

大法官 翁岳生 翟紹先 楊與齡 李鐘聲

楊建華 楊日然 馬漢寶 劉鐵錚

鄭健才 吳 庚 史錫恩 陳瑞堂

張承韜 張特生 李志鵬

抄張０淙聲請書

受文者：司法院（大法官會議）

主 旨：聲請人於憲法上所保障之專門職業人員執業資格及工作權，

遭受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之不法侵害，經依法定程序提起

行政訴訟，因對其判決所適用之法律或命令，發生有牴觸憲

法之疑義，爰依司法院大法官會議法第四條第二款聲請解

釋。

說 明：

一、解決疑義或爭議，必須解釋憲法之理由，及引用之憲法條

文：

聲請人係政大會計碩士，經高考會計師考試及格，依憲法

第八十六條規定取得專門職業人員執業資格，現依法從事

會計師工作，應有權利執行會計師法第十五條規定之業

務，包括該條第二款所定之「承辦財務報告之查核簽

證」，並受憲法第十五條之保障；但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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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卻以行政命令逾越法律，另訂違法條件限制會計師承辦

法定業務之資格，顯有牴觸憲法第一百七十一條、第一百

七十二條、第八十六條、第二十三條及第十五條之疑義，

故應聲請解釋，以維法制而彰民權。

二、疑義或爭議之性質與經過，及對本案所持之立場與見解：

聲請人於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向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

會申請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業務，經該機

關審查結果，以與「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

核簽證核准準則」（以下簡稱核准準則）第二條、第四條

規定不合，乃以(72)台財證（一）第二六六三號函復否
准，聲請人不服，提起訴願，再訴願，行政訴訟，均遭駁

回。

該核准準則第二條、第四條分別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

財務報告，應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開業會計師二人以上

共同查核簽證」。「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

之會計師，其所屬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應符合下列規

定：一、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應由三人以上之開業會計師組

成；其中應高等考試會計師及格或依會計師檢覈辦法檢覈

面試及格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具有三年以上查帳經驗

者，不得少於二人。二、助理人員總數不得少於九人，其

中具有會計師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二款資格或高等考

試會計、審計人員及格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二；會計研究

所或大學會計系組畢業或高等考試會計師、會計、審計人

員及格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

開業會計師，至少三人於最近二年度內未受證券交易法所

訂停止執行簽證之處分，或受會計師法所定停止執行業務

之懲戒處分。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應具有共同之辦公處

所。

該核准準則之內容，係於考試法及會計師法有關法律規定

之外，另以行政命令規定須符合一定之條件，始有承辦公

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執業資格，已直接限制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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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師之權利、利益或增加其負擔，至為明瞭。既屬關於人

民權利義務之事項而不以法律定之，顯已違反中央法規標

準法第五條規定，並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人民之由權利

縱有限制之必要，亦僅能以法律限制之，不得以命令限制

之），及第十五條（人民之工作權應予保障。）

該核准準則於考試法及會計師法規定之會計師執業資格有

關規定之外，另以行政命令訂定條件，予以限制，顯巳牴

觸憲法第八十六條有關專門職業人員執業資格應經考試院

依法考選銓定之規定。

會計師法第十條規定，「會計師得單獨開業，設立會計師

事務所，執行業務」；而該核准準則卻規定須三人以上之

開業會計師組成聯合事務所等條件，始可執行該項業務，

顯巳牴觸該項法律，而有憲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適用疑

義。

會計師考試之方式可分為高考及格，檢覈面試及格，及檢

覈免試及格三種，但不因考試方式不同而異其取得資格

（考選部 72、8、6，(72)選二字第三０三九號函），該核
准準則卻限制檢覈免試及格者，在聯合執業之會計師中不

能多於二分之一，顯有歧視之意，對考試院依法考選銓定

之專門職業人員任意區分等級，似巳牴觸憲法第八十六條

規定。

核准準則規定會計師應「具有三年以上查帳經驗」，顯巳

逾越會計師法第九條僅需會計經驗兩年以上之規定。有憲

法第一百七十二條之適用疑義。

核准準則規定會計師事務所之助理人員總數不得少於九

人，且其中具有某項資格者不得少於一定比率；顯巳限制

縮小會計師法第十二條之適用範圍，有憲法第一百七十二

條之適用疑義。

三、有關機關處理本案之主要文件及其說明：

行政法院判決（民國七十四年一月八日判字第參號）駁

回之理由要旨略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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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核准準則係依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授權所訂

定，無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條規定之可言。

會計師可依所定條件申請辦理該項業務，對於其辦理該項

業務之權利並未剝奪，更不影響其工作權。

核准準則既未否認會計師考試及檢覈及格之效力，亦未限

制會計師組成聯合事務所，不發生違反會計師法第一條、

第九條、第十條及考試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問題。

核准準則第四條規定聯合事務所助理人員之資格，均在會

計師法第十二條規定範圍之內，亦無牴觸該條規定之情事。

四、聲請解釋憲法之目的：

鑑於行政機關每藉口法律授權，濫以行政命令限制人民

權利或加重其義務，行政法院復曲解法律，強詞奪理，故予

迴護，致憲法日萎，民怨日增，為有助於扭轉此一頹勢，用

特聲請解釋憲法疑義如下：

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規定應以法律規定之事項，所指

「法律」是否包括所謂法律授權之行政命令？

該核准準則逾越會計師法及考試法，另訂限制會計師執業

資格之條件，是否巳逾越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授

權之範圍？是否牴觸憲法第二十三條、第十五條及第八十

六條？是否牴觸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條？

該核准準則限制單獨開業會計師執行查核簽證業務，是否

牴觸會計師法第十條規定？

該核准準則因考試方式區分會計師等級，歧視檢覈免試及

格者，與考選部 72、8、6(72)選二字第三０三九號函所持
見解有異，是否牴觸憲法第八十六條及考試法第六條第二

款有關規定？

該核准準則規定會計師「應具有三年以上查帳經驗」，是

否牴觸會計師法第九條規定？

該核准準則規定會計師事務所助理人員總數不得少於九

人，且其中具有某項資格者不得少於一定比率，是否牴觸

會計法第十二條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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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附件如下：

民國 73、10、19(73)九鼎字０五六號行政訴訟狀影本。
民國 74、1、8七十四年判字第參號行政法院判決影本。
國民大會通過決議案資料影本。

聲請人 張０淙

行政法院判決 七十四年度判字第參號

原 告 張０淙 （住略）

被告機關 財政部證券管理委員會

上原告因申請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業務事件，不服行

政院中華民國七十三年九月十五日台七十三訴字第一五一五０號再訴

願決定，提起行政訴訟，本院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事 實

緣原告於七十二年十一月二十二日向被告機關申請辦理公開發行公司

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業務，經被告機關審查結果，以與會計師辦理公開

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第二條、第四條規定不合，乃以

(72)台財證（一）第二六六三號函復否准，原告不服，提起訴願、再
訴願，均遭決定駁回，遂提起行政訴訟。茲摘敘兩造訴辯意旨如次：

原告起訴意旨略謂：一、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

核准準則（以下簡稱核准準則）規定有違法情事如下： 限制規定公

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應由聯合會計事務所（三人以上之開業會計

師組成）之開業會計師二人以上共同查核簽證，顯與會計師法第十

條：「會計師得單獨開業執行業務」之規定牴觸。 規定聯合會計事

務所之組成，其中應高等考試會計師及格或依會計師檢覈面試及格

者，不得少於二分之一，係任意區分會計師資格等級，否定考試及格

之效力，違反考試法第六條第二項及會計師法第一條規定。 規定會

計師具有三年以上查帳經驗者不得少於二人，逾越會計師法第九條規

定。 規定會計師事務所助理人員總數不得少於九人，其中⋯⋯會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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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所或大學會計系組畢業或高等考試會計師、會計審計人員及格

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逾越會計師法第十二條規定。二、查證券交

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立法意旨，係指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

報告之查核簽證案件，應經主管機關審查有無發生錯誤或疏漏而言。

其對象應指簽證之品質，而非會計師之承辦資格。被告機關排斥考試

法及會計師法，另訂限制會計師執業資格之條件，逾越證券交易法授

權範圍。三、會計師法第八條規定所謂業務事件主管機關法令，係指

有關業務方面之法令，核准準則僅涉及會計師執業資格，無關會計師

執行之業務事件，非屬業務事件主管機關法令之範圍。又會計師法第

八條規定，並不意味業務事件主管機關有權訂定違法之核准準則，強

制會計師遵照辦理。四、核准準則為行政命令，而非法剝奪會計師之

法定工作權，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條規定。該核准準則既

屬違法，自應無效。被告機關任意以行政命令核駁原告之聲請，剝奪

原告執業資格及工作權，自屬違法，請將原處分及訴願、再訴願決定

併予撤銷，以維法制等語。

被告機關答辯意旨略謂：一、關於修正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

之意旨，行政院送請立法院審議之修正草案立法說明指明：「為加強

發行公司管理，促進公司財務充分公開及忠實表達，首須健全會計師

財務之簽證，強化其功能，特規定會計師查核簽證發行公司財務報

告，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俾能擇優汰劣，提高簽證品質，爰授權主管

機關訂定許可準則，以資規範」。該法完成立法程序公布後，本會依

據該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之授權規定，訂定核准準則，曾送請立法院

查照。修正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之意旨，乃在對簽證公開發行公司

財務報告之會計師，建立事前核准制度，並配合事後之考核措施，期

能提高會計師查核簽證之品質。二、按會計師法第八條規定：「會計

師執行業務事件，應分別依業務事件主管機關法令之規定辦理。」故

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自應依據證券交易法

及有關規定辦理。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應

經主管機關之核准，係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所明定。本會依

據證券交易法之授權規定，訂定「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核准準則」，其內容係就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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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核簽證業務所應具備之條件加以規定，會計師自可依所定條件申請

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業務，既未剝奪會計師辦理該

項業務之權利，亦未影響會計師之工作權，當無違反憲法及中央法規

標準法規定之情事。三、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簽證，關係國家資

本市場健全發展之基礎及投資大眾權益之保障。主管機關自應根據證

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之立法意旨及其授權，對於簽證公開發行

公司財務報告之會計師，依據實際需要，規定須符合一定之條件。倘

該項「核准準則」對於得為簽證之會計師不加任何條件限制，而一仍

舊貫，則如何能改善現狀？如何能迅謀有效提高會計師對公開發行公

司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品質？倘本會僅得以是否符合考試法及會計師

法有關規定，作為核准與否之依據，則證券交易法又何須授權本會另

訂「核准準則」？四、依會計師法第十條規定，會計師原得組成聯合

事務所，共同執行業務。本會基於證券交易法之授權，及健全證券市

場之需要，發布「核准準則」，規定聯合事務所始能辦理公開發行公

司財務報告之簽證，會計師自可組成聯合事務所辦理上項業務，不發

生違反會計師法第一條及第十條規定之問題。而「核准準則」規定聯

合事務所助理人員之資格，均在會計師法第十二條規定範圍之內，亦

無牴觸該條規定之情事。又考試法第六條第二項係規定「專門職業及

技術人員考試，除適用前項規定外，並得以檢覈行之。」本會並無權

決定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之考試方式，所訂之「核准準則」亦未規定

其考試方式。自無違反考試法第六條第二項規定之情事。五、依證券

交易法第三條及第卅八條之規定，本會為有價證券募集或發行之核

准，因保護公益或投資人利益，對發行人等得命令其提出參考或報告

資料，並得直接檢查其有關書表、帳冊，而同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復

明定，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應經本會核

准，故會計師欲辦理上開業務者，即應依證券交易法及「核准準則」

向本會申請。本會為公開發行公司之主管機關，會計師欲辦理公開發

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業務，依據會計師法第八條之規定，自應

遵守公開發行公司主管機關之法令，一如會計師欲充任稅務案件之代

理人，亦須遵守稅捐主管機關之法令一般。綜上分析，「核准準則」

係依據證券交易法之授權予以訂定，欲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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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簽證業務之會計師，即應遵循。六、主管機關訂定核准準則既有法

律授權之依據，復具有實質之積極意義，應無違法。原告執行之九０

會計師事務所，係由單獨執業之會計師主持，且未置助理人員，經核

與該準則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不符，本會未准所請，應無不當等語。

理 由

按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規定：「會計師辦理證券交易法第三

十六條財務報告之查核簽證，應經主管機關之核准；其準則由主管機

關訂之」。財政部依據上開法條之授權，訂定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

司財務執告查核簽證核准準則（以下稱核准準則），其第二條及第四

條分別規定：「公開發行公司之財務報告，應由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

開業會計師二人以上共同查核簽證」。「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

查核簽證之會計師，其所屬之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應符合下列規定：

一、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應由三人以上之開業會計師組成；其中應高等

考試會計師及格或依會計師檢覈辦法檢覈面試及格者，不得少於二分

之一；具有三年以上查帳經驗者，不得少於二人。二、助理人員總數

不得少於九人，其中具有會計師法第十二條第一項第一、二款資格或

高等考試會計、審計人員及格者，不得少於三分之一；會計研究所或

大學會計系組畢業或高等考試會計師、會計、審計人員及格者，不得

少於三分之一。三、聯合會計師事務所之開業會計師，至少三人於最

近二年度內未受證券交易法所訂停止執行簽證之處分，或受會計師法

所定停止執行業務之懲戒處分。四、聯合會計師事務所應具有共同之

辦公處所」。原告執業之九０會計師事務所，係由單獨執業之會計師

主持，且未置助理人員，為原告所不爭。被告機關以其不符核准準則

第二條（被告機關原處分函誤為第三條）及第四條規定，未准原告辦

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業務之申請。原告不服，主張：證

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立法意旨，係就如何防止會計師簽證發生

錯誤或疏漏而訂定品管準則，非另訂定限制會計師執行資格之條件，

核准準則第二條及第四條規定已逾越證券交易法之授權範圍，且與會

計師法第一條、第八條、第九條、第十條、第十二條及考試法第六條

第二項規定牴觸。被告機關以行政命令限制會計師之工作權，違反中

央法規標準法第五條、第六條規定等情。惟查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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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項之立法意旨，乃在對簽證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會計師建立

事前之核准制度，並非僅為事後對查核簽證品質之考核，此觀行政院

送請立法院審議之證券交易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第三十七條項下說

明：「為加強發行公司管理，促進公司財務充分公開及忠實表達，首

須健全會計師財務之簽證，強化其功能，特規定會計師查核簽證發行

公司財務報告，應經主管機關許可，俾能擇優汰劣，提高簽證品質，

爰授權主管機關訂定許可準則，以資規範」至為明瞭。原告謂該條立

法意旨僅授權主管機關訂定有關審查會計師簽證品質之準則，而非限

制會計師之承辦資格云云，殊有誤解。是該核准準則第二、四兩條規

定須具備一定條件之會計師始得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之查核簽

證業務，自無逾越證券交易法第三十七條第一項授權範圍之可言。被

告機關為強化會計師辦理公開發行公司財務報告查核簽證之功能，提

高簽證之品質，依法律授權訂定有關承辦該項業務之會計師應具備如

核准準則第二條及第四條規定之條件，會計師可依所定條件申請辦理

該項業務，對於其辦理該項業務之權利並未剝奪，更不影響其工作

權，該核准準則既係依法律授權所訂定，尤無違反中央法規標準法第

五條第六條規定之可言。又會計師原得組成聯合事務所，共同執行業

務，核准準則規定應由高等考試會計師及格或依會計師檢覈辦法檢覈

面試及格之會計師三人以上組成聯合事務所始能辦理上項業務，既未

否認會計師考試及檢覈及格之效力，亦未限制會計師組成聯合事務

所，不發生違反會計師法第一條、第九條、第十條及考試法第六條第

二項規定之問題。核准準則第四條所規定聯合事務所助理人員之資

格，均在會計師法第十二條規定範圍之內，亦無牴觸該條規定之情

事。原告主張各節均非可採，原處分對於原告申請辦理公開發行公司

財務報告查核簽證業務不予准許，洵無違誤。訴願及再訴願決定遞予

維持，亦無不合。本件起訴意旨，難認為有理由。

據上論結，本件原告之訴為無理由，爰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六條後

段，判決如主文。

中 華 民 國 七 十 四 年 一 月 八 日


